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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586.htm （国办发〔１９９９

〕８２号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７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信息产业部、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

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加

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 （信息产业部 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３日） 我国广播电视传输网

络已有近５０年发展历史。建国初，已开始发展广播网络。

８０代初，开始发展有线电视。９０年代，广播电视网络建

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现已建成有线电视传输网约２２５万

公里。１９９２年以来，有线电视每年以新增１０００万户

的速度发展，至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全国有线电视用户已达

７７００多万，列世界第一位。广播电视及其传输网络，已

成为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保障广播电视节目的安

全播出，避免有线传输网络的重复建设，现就加强对广播电

视有线网络的建设和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决制止重复

建设 要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广播电视传输

网络建设管理的通知》（国办函〔１９９８〕３３号）等有

关规定，结合广播电视部门的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的、操作

性强的措施，抓紧落实广播电视传输网络的建设和管理实行

政企分开，成立企业化的广播电视传输公司，接受信息产业

主管部门的统筹规划和行业管理，切实避免重复建设等要求



。 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要充分利用现有通信网和广播电

视部门可以安装有线电视入户网的指标精神，广播电视有线

网络建设分两类情况处理： 一类是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广播电

视传输光缆干线，广播电视部门未建的原则上不得再建。要

通过各种方式充分利用国家通信主干网和其他已建成的网络

，不再搞重复建设。确需新建，须符合国家信息化规划并经

过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同意。 另一类是城市市区和县以下的广

播电视分配网，也就是市、县广播电视台的播出前端到用户

的网络，应由广播电视部门形成相对完整的专用网，以适应

广播电视节目管理和发展用户的特殊要求。分配网中的入户

接点以上部分，新建须经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统筹规划同意；

分配网中的入户部分，由广播电台、电视台根据发展用户的

需要进行安排。 二、确保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传输 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广播电视以自身的技术优势，已成为群众最广泛

的传播媒体，是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对广播电视传输网络

的管理，应充分考试这种特殊性。同时，在我国将要进一步

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如何保证广播电视节目的安全

传输，为此，在规定建立广播电视网传输公司、接受信息产

业主管部门在制定广播电视传输网的统筹规划和全国统一技

术标准等方面行业管理的同时，为给管住管好广播电视宣传

提供必要条件，必须进一步明确，建立有线电视频道、设立

网上播出前端和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等，须经广播电

视主管部门许可。 三、加快广播电视行业改革步伐 （一）建

立企业化的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公司。结合广播电视业的改革

和中央关于治散治滥的精神，以现有广播电视网络资产为基

础，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建公司，地（市）、县



相应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广播电视传输业务

。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已建成的国家级光缆干线资产的重

组问题将作为专题研究，然后提出处理方案。 广播电视网络

传输公司的归属方式可以有两种：一是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组建包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内的广播电视集团的基础上

，将网络传输公司纳入集团；二是将各级广播电视部门已形

成的传输网络资产划入同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由广播电台

、电视台组建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公司。网络传输公司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保障广播电视节目的安全传输，同时处理好与电

信等方面的合作关系。 在作出有关规定之前，广播电视网络

传输公司暂不上市，确有需要的个案报批。广播电台、电视

台及其播出业务、节目制作和广播经营不得上市。 （二）大

力推广公共频道。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

由省级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各县电视台播出，从

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县级电视台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

目。 推进地（市）、省级无线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的合并，

进一步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内部矛盾。 四、大幅度降

低网络租费 目前，租用电信网资费过高，租网不如建网合算

。为改变这种现象，要尽快确定合理价格，把租金下调到让

用网单位感到建网不如租网的水平，从机制上避免重复建设

。 五、继续遵守电信部门与广播电视部门的分工 按照规定，

电信部门不得从事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部门不得从事通

信业务，对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对各类网络资源的综合利

用，暂只在上海试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